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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关于《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第 5号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的起草说明

为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政府会计准则制度，及时回应和

解决实施中的问题，确保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平稳有效实施，

我们研究起草了《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第 5 号（征求意见

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解释 5 号》）。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过程

截至目前，《解释 5 号》的起草主要经历了以下过程：

（一）问题整理阶段。今年以来，我们通过政府会计准

则制度建设与实施部门沟通联系机制、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建

设与实施工作联系点单位、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咨询专家和

网民留言等多种渠道，广泛收集整理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实施

过程中的问题。在分析梳理和研究基础上，发布了 2022 年

第一批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实施问答和应用案例，同时初步确

定了《解释 5 号》拟规范的问题清单。

（二）形成讨论稿阶段。5 月份以来，我们针对《解释

5 号》拟规范的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。同时，充分收集整理

相关管理制度，通过电话、调查问卷等多种方式调研了解实

务做法，对相关问题的会计处理形成初步结论，形成《解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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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号》讨论稿。

（三）形成征求意见稿阶段。6 月份以来，我们组织专

家对《解释 5 号》讨论稿进行充分讨论，并与部内外相关单

位进行沟通交流，根据各方反馈意见对讨论稿进一步修改完

善后形成征求意见稿，于 2022 年 7 月下旬经会计司会计技

术小组审议通过后公开征求意见。

二、主要内容及说明

《解释 5 号》共包括 3 个问题（其中第 3 个问题为生效

日期），分别说明如下：

（一）关于预算管理一体化相关会计处理。

为推动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，2019 年以来财政部在全

国积极部署推进一体化建设，目前地方已基本实现全面覆盖，

2022 年将在中央部门全面推广实施。我们密切关注一体化对

会计核算的影响，并积极予以应对。2021 年，我们在深入研

究《预算管理一体化规范（试行）》（财办〔2020〕13 号）

基础上，通过政府会计准则制度“实施问答”回应了预算管

理一体化下国库集中支付流程变化对相关会计处理的影响。

2022 年，财政部会同人民银行制定了《中央财政预算管理一

体化资金支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财库〔2022〕5 号），

对预算管理一体化资金支付管理作了进一步规范，核心变化

是不再区分财政直接支付和财政授权支付，统一为国库集中

支付。根据研究，有关规定中的财政资金支付、按规定向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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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实有资金账户划转财政资金、财政资金退回等三方面变

化影响到现行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中关于财政拨款（预算）收

入的确认和相关会计科目的使用。《解释 5 号》重点规范了

中央预算单位在预算管理一体化下财政资金支付、按规定向

本单位实有资金账户划转财政资金、财政资金退回等三项业

务的会计处理，同时对与上述业务相关的年末和新旧衔接的

会计处理进行了规范，并规定省级及以下地方预算单位参照

执行。

（二）关于专用基金的会计处理。

2022 年 1 月，财政部修订发布的《事业单位财务规则》

（财政部令第 108 号）明确规定“事业单位应当将专用基金

纳入预算管理”。为了贯彻落实《事业单位财务规则》相关

规定，《解释 5 号》规范了事业单位按照规定使用从非财政

拨款结余或经营结余中提取的专用基金时的会计处理，在财

务会计下应当计入有关费用，在预算会计下应当计入有关预

算支出。此外，《解释 5 号》还对使用专用基金涉及的有关

费用、支出的期末结转及相关报表的列报进行了规范。


